
2012年塔城地委组织部科级领导职位竞争上岗报名条件、资格和职位要求
	序号
	职位名称
	基本条件
	各职位资格条件和要求

	1
	地委基层办综合科科长
	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规定的基本条件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对党忠诚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、政策，公道正派；具有较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，创新意识强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敬业奉献，吃苦肯干，并具备竞争职位所要求的领导能力、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。


	资格条件：中共党员；现任正科级职务或任副科级领导职务2年以上（任职时间计算到2012年10月）；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；本科以上学历；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5岁（1977年11月1日后出生）；近3年年度考核为称职等次以上。
职位要求：分管或从事基层组织建设工作（或有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经历），熟悉基层组织建设各项业务，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，创新意识较强。族别、性别不限。

	2
	地委人才办综合科科长
	
	资格条件：中共党员；现任正科级职务或任副科级领导职务2年以上（任职时间计算到2012年10月）；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；本科以上学历；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5岁（1977年11月1日后出生）；近3年年度考核为称职以上。
职位要求：分管或从事人才工作（或有人才工作经历），熟悉人才工作各项业务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，创新意识较强。族别、性别不限。

	3
	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


	
	资格条件：中共党员；现任副科级职务或任科员3年以上（任职时间计算到2012年10月）；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；本科以上学历；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3岁（1979年11月1日后出生）；近3年年度考核为称职以上。
职位要求：分管或从事干部工作（或有干部工作经历），熟悉干部政策和相关业务，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，创新意识较强。族别、性别不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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